
三十九、各項房屋建築維護（修）費 
（一）作業流程

開始 

總務處營繕組或使用單位填具修
繕申請（購）單或專案簽准辦理 

主計室辦理預算審核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由各授權單位

或預算來源單

位主管代為決

行核定辦理 

總務處（營繕組）依本校

採購作業程序完成採購 

完成採購

總務處（營繕組）依規定驗收

完畢後檢據辦理核銷付款作業 

主計室審核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重大維護（修）事

項送經管組依程

序登錄附註說明 

主計室開立傳票支付 

是否為15萬元以

上之支付案件 

否 

是 

如屬重大修護 

是否為 1萬元 

以上案件 

是 

否 出納組以 

零用金支付

出納組將款項直接

匯撥至廠商帳戶 

結束 



（二）作業說明及注意事項

1.法令依據：

（1）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。

（2）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辦理採購授權表。

2.總務處辦理時，應注意事項：

（1）總務處營繕組收到請購單時，應注意擬修護項目

是否仍在保固期或已納入其他維護合約服務標

的。

（2）維修項目如屬重大維修事項如屬大修且有延長使

用效益或年限時，辦理經費核銷時應簽會經管

組，於財產管理資料中辦理附註說明。

（3）維修項目如屬�15�萬元以下之事件，除共同供應契

約項目外，必要時得由各申請或使用單位自行辦

理。 

3.主計單位審核時，應注意事項：

（1）事前會簽時，審核預算是否容納。

（2）審核應檢附之支出憑證是否符合規定，並經權責

單位核章。

（3）原始單據所載費用項目、數量、單價及總額是否

與原簽奉核准之案據或契約內容相符。

（4）撥付款項之廠商名稱及金融機構帳號是否與契約

書、發票相符。


